
阳城县人民政府

关于落实省政府取消和下放一批

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

阳政发〔2022〕3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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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及驻阳各单位:
根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的

决定》（晋政发〔2021〕48 号），共取消行政审批事项 7 项，下放行政

审批事项 20 项，其中县级层面承接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11 项。

各乡（镇）、各单位要结合“一枚印章管审批”改革，认真做好

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落实和承接工作。各事项承接部门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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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调整部门权责清单，编制标准化办事指南，线上线下同步发

布；各监管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制定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

细则，明确监管职责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防止出现监管盲区。同

时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强化政策解读，做好工作衔接，确保各项

工作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1.省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（共 7 项）

2.省政府决定下放审批层级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（共20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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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，县人大，县政协，县法院，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

各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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